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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0218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
聯絡人：吳信德

聯絡電話：02-23976701

傳真：02-23566474

電子信箱：moi1739@mo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6月24日

發文字號：台內戶字第110024249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 (301000000A110024249301-1.pdf、301000000A110024249301-2.pdf)

主旨：有關2位南非國人欲在臺辦理終止結婚登記1案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司法院秘書長110年5月5日秘台廳民一字第1100008052

號函（如附件1影本）及外交部110年3月5日外條法字第

11000062610號函駐南非代表處110年3月1日南非字第

11030100760號函（如附件2影本）辦理，兼復貴府110年1

月11日府民戶字第1100331422號函。

二、按戶籍法第26條第4款規定，雙方在國內未曾設戶籍者，其

在國內結婚或離婚，其結婚或離婚登記，得向任一戶政事

務所為之。次按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（下稱

施行法）第2條規定：「相同性別之2人，得為經營共同生

活之目的，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。」

同法第16條規定：「第2條關係得經雙方當事人合意終止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100160595

■■■■■■02民政局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0/06/24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戶政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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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未成年人，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。前項終止，應以書

面為之，有2人以上證人簽名並應向戶政機關為終止之登

記。」

三、另按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（下稱涉民法）第6條規定：「依

本法適用當事人本國法時，如依其本國法就該法律關係須

依其他法律而定者，應適用該其他法律。但依其本國法或

該其他法律應適用中華民國法律者，適用中華民國法

律。」同法第46條規定：「婚姻之成立，依各該當事人之

本國法。但結婚之方式依當事人一方之本國法或依舉行地

法者，亦為有效。」同法第50條規定:「離婚及其效力，依

協議時或起訴時夫妻共同之本國法；無共同之本國法時，

依共同之住所地法；無共同之住所地法時，依與夫妻婚姻

關係最切地之法律。」

四、旨案經駐南非代表處110年3月1日前揭函查復略以，南非民

事結合法規定，同性配偶離婚亦適用異性婚姻離婚法，其

離婚要件須向法院申請辦理。另按司法院秘書長110年5月5

日前揭函研復略以，涉民法第50條係規範涉外「協議離

婚」或「裁判離婚」之要件與效力，應適用何國之法律為

準據法。若協議離婚時或向法院提起離婚訴訟時，夫妻2人

有共同之本國法，即應優先適用該共同本國法，若無，始

得次而適用共同之住所地法。又按家事事件法第53條第1項

第2款、第4款規定：「婚姻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

由中華民國法院審判管轄：二、夫妻均非中華民國國民而

於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或持續1年以上有共同居所。四、夫

妻之一方於中華民國境內持續1年以上有經常居所。但中華

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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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法院之裁判顯不為夫或妻所屬國之法律承認者，不在

此限。」亦即我國法院就上開規定之情形，原則有國際審

判管轄權。

五、綜上，有關2位外籍者在臺辦理離婚或終止結婚登記，補充

規範如下：

(一)有關渠等婚姻之成立及效力，依涉民法第6條及第46條規

定審認之，如經審認婚姻成立，因當事人為外國人未在

國內設籍，並無戶籍資料完整性之需求，尚無須於離婚

或終止結婚登記前，先辦理結婚登記。旨揭當事人皆為

南非國人，南非國自95年12月1日起規定同性配偶結婚適

用民事結合法，是以，渠等於106年8月16日於南非結婚

登記，依涉民法第46條規定業已合法生效並成立配偶關

係，戶所可依渠等檢具經驗證之結婚文件認定渠等配偶

關係。

(二)有關渠等之離婚或終止結婚，依涉民法第50條規定，應

依當事人共同之本國法；無共同之本國法時，依共同之

住所地法；無共同之住所地法時，依與當事人婚姻關係

最切地之法律。以旨案2位南非人為例，雙方適用共同本

國法為南非國之法律，尚不得適用共同住所地法或婚姻

關係最切地之法律。爰依南非國之法律規定，當事人離

婚須向法院申請辦理，尚不得依我國民法有關協議離婚

之規定辦理。

(三)又有關外籍者在我國提起訴訟，因涉及我國及外國有關

國際審判管轄權之積極衝突，應由我國受訴法院於具體

個案中判斷認定。爰請轉知當事人依司法院秘書長110年

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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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月5日前揭函意旨，向法院提起終止結婚（或離婚）訴

訟，並持憑確定判決辦理。

正本：新竹縣政府

副本：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(新竹縣政府除外)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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